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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交 通 大 学 
 

 

沪交学〔2025〕47 号 

 

 

上海交通大学关于修订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

贷款代偿管理办法的通知 
 

各院（系）、部、处、直属单位： 
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、财政部、教育部等文件精神，结合上海

交通大学实际情况，修订完善了《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基层就业

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管理办法》。现将该办法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本单位实际，参照开展相关工作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上海交通大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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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6 月 16 日 

 

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 

贷款代偿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引导和鼓励我校毕业生面向中西部地区、艰苦边

远地区、老工业基地等基层单位就业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知》(国办发

〔2023〕11 号)，财政部、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退役

军人部、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《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

（财教〔2021〕310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我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、艰苦边远地区、老工业

基地等基层单位就业、服务期在 3 年以上（含 3 年）的，其学

费由国家实行代偿。在校学习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（含高校国

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，下同）的，代偿的学费优先

用于偿还国家助学贷款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应届毕业的全日制本科生（含第

二学士学位）、研究生。定向、委培以及在校学习期间已享受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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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学费政策的学生除外。 

 

第二章  申请、审核与发放 

第四条 凡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我校毕业生，可申请学费补

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： 

（一）政治立场坚定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，

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； 

（二）在校期间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诚实守信，道德品

质良好，学习成绩合格； 

（三）毕业时自愿到中西部地区、艰苦边远地区、老工业基

地等基层单位工作、服务期在 3 年以上（含 3 年）。 

第五条 毕业生只能申请毕业时所就读教育阶段的补偿代偿

资金。 

第六条 毕业生在补偿代偿的教育阶段内，只能选择申请学

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其中一种。 

第七条 符合申请条件的毕业生于规定时间内登录基层就业

资助管理系统填写相关信息完成申请。经学院初审、学生事务中

心复审、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终审通过后，学生事务中心负责

协同财务计划处将相应款项分 3 年发放给获得补偿代偿的学生，

比例依次为 33%、33%、34%。首次资金于毕业次年发放，后

续资金发放需要通过年度在职在岗确认程序后方可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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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基层单位、工作岗位等相关要求，请具体参照当年

下发的《中央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审核说明》。 

第三章  管理和监督 

第九条 学校每年核查获得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

格的毕业生当年在职在岗情况，并于每年7月将结果报送全国学

生资助管理中心。  

第十条 对于未满 3 年服务年限，提前离开中西部地区和艰

苦边远地区、老工业基地等基层单位的毕业生，应及时向学校申

请取消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格。 

（一）对于取消学费补偿资格的毕业生，学校会及时将有关

情况报送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从当年

开始停止对其学费的补偿； 

（二）对于取消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格的毕业生，改由其本

人负责偿还余下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，在职在岗确认后，学校会

将有关情况报送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从当年开始停止对其国家助学贷款的代偿； 

（三）对于不及时向高校提出取消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

代偿资格申请，提前离岗的毕业生，一律视为严重违约，国家有

关部门将其不良信用记录及时录入国家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相

关数据库； 

（四）对于弄虚作假的毕业生，一经查实，除收回学费补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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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金外，将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。 

 

第四章  其他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原办法同时废止。 

 

上海交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17 日印发 主动公开 


